
A8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陳啟恒 2015年11月26日（星期四）

中出羊子涉洗黑錢被捕
面書留言「警察上門」警證接內地公司報案

昨晨 6 時許，現年 23 歲的中出羊子突在面書
（facebook）上以「楊芷晴」戶口留言稱：「警

察上門！」有網民即留言查問，他卻再沒有回應。消
息稱，其手機亦無人接聽，已轉駁留言信箱。

假電郵促匯217萬到兩戶口
至昨日下午，警方證實一名23歲姓中出男子與一名

46歲姓林男子，因涉嫌「洗黑錢」罪名先後被捕。警
方透露於今年1月16日接獲一間內地公司的職員報
案，指其公司較早前收到懷疑偽冒電郵，要求匯款至
兩個本地銀行戶口。
該公司遂按照指示匯款共約217萬港元至該兩個戶

口，其後懷疑受騙並報案。消息稱，該內地公司經營
電子零件生意。而中出所持的銀行戶口涉及當中的150
萬元，而林姓男子的戶口則涉及餘下款項。
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接手調查案件，至本月4日下午
在上水新運路一辦公室內，拘捕一名47歲姓林男子，
調查顯示他是其中一個涉案銀行戶口的持有人，他涉
嫌「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
財產」（俗稱「洗黑錢」）被捕，已獲准保釋候查，

須於下月上旬向警方報到。
探員經進一步調查，昨晨在沙田廣林苑一單位內，

再拘捕一名23歲姓中出男子，調查顯示他是另一涉案
戶口的持有人，他同涉「洗黑錢」被捕，將被通宵扣
查。行動中警方在其單位內檢獲一部電腦，懷疑與案
有關。案件交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
根據法例，任何人若干犯「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

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行，循公訴程序定
罪後，可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14年；或循簡易程序
定罪後，可判處罰款50萬元及監禁3年。

「城邦」紅人 綽號「昭明公主」
愛以女性打扮、行為「出位」的中出羊子，原名鍾

銘麟，是被稱為「港獨國師」的嶺南大學助理教授陳
雲的弟子，綽號「昭明公主」，早前參選今屆區議會
選舉油尖旺櫻桃選區時，把身份證名字改為中出羊
子，在職業一欄填上「社交（網絡）紅人」，報稱政
治聯繫為「香港城邦皇室」。
中出羊子參選時主打城邦論，政綱內曾寫上「香港

建國」字句，被選舉事務處指牴觸《基本法》，要求

他刪除相關字句。另他的選舉郵件部分內容涉及「城
邦派」、「建國」等字眼，處方拒絕為他免費投寄，
在他修改後內容仍然與事實不符，再次不批准投寄。

偕「艷女」街頭宣傳 低票慘敗
中出在選舉前夕為搏「出位」奇招盡出，曾在周日

帶同一名穿比堅尼泳衣的艷女，到旺角西洋菜南街宣
傳，艷女多次擺出性感姿勢，惹來途人圍觀。他揚言
要「光復」旺角，並指如當選會申請經費，聘請本地
性感美女狙擊「大媽」，以振興本港旅遊業。不過，
有網民不忿，把他帶艷女「遊街」片段上載到互聯網
大肆抨擊。雖然他行為「出位」又「騎呢」，但最終
不獲選民垂青，在選舉中僅得172票，敗於得到1,611
票的鍾澤暉。
此外，在去年違法「佔領」行動期間，有人涉嫌在

大角咀闢室開設「兵器工廠」，自製木盾牌及改裝氣
槍準備挑戰警方，探員根據線報突擊搜查大角咀必發
道一單位，搜獲3支改裝氣槍、30多個自製木盾及大
批製作盾牌的材料，拘捕包括「昭明公主」等5名男
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參與「鳩嗚

團」干擾旺角秩序、鼓吹「港獨」的「城邦派」

激進分子中出羊子，剛於今屆區議會選舉油尖旺

櫻桃選區以低票落敗後，隨即涉嫌捲入一宗提供

銀行戶口協助洗黑錢逾200萬元罪行，昨晨在沙

田區住所被警方上門拘捕扣查。

■中出羊子（中）涉嫌「洗黑錢」被帶署調查。

物業代理連環拳狂打港鐵職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持有金錢服務經

營者牌照，在旺角經營找換店的東主，由於沒有審查
及備存匯款記錄，昨日被香港海關公開譴責。今次是
自《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條
例》（《條例》）在2012年實施以來，首次有金錢服
務經營者受到紀律處分。
被譴責的外幣找換公司持牌人姓陳，關員在一次合

規視察中，發現該名獨資經營的東主，並沒有就於
2013年9月至11月期間進行的10項匯款交易作識別、
核實及記錄匯款人的身份。違反《條例》所訂明的客
戶盡職審查及備存記錄規定而受到處分。 根據法
例，海關除可公開譴責違例公司外，亦可施加不多於
1,000萬元或所獲利潤或所避免開支金額的3倍（以金
額較大者為準）的罰款，或命令有關公司糾正。

民陣5名成員於去年七一遊行，被指違反「不
反對通知書」及阻差辦公被捕，當日領頭車司機
及前北區區議員岑永根就警方事後在未有申請法
庭手令下，沒收其3部手機，以查閱內裡資料提
出司法覆核。律政司昨日再度申請延期提交證

據，雖被申請人與案件有關人士極力反對，但法庭最
終指案件涉及廣大公眾利益，酌情批准律政司下月16
日前提交有關證據，審訊日期維持於下月21日。據
悉，有關證據涉及警方在申請手令的內部指引。
律政司一方昨日指案件涉及重要憲法問題，政府有

責任謹慎考慮所有有關指引，以便日後協助法庭尋求
解決方法，故希望法庭批准延期提交證據。
申請人及案中有關人士陳倩瑩的代表律師反對指，

案件相距至今已14個月，律政司需要提交的證據應一
早已知，但律政司遲遲未有提交，質疑律政司根本沒
有證據，是策略性選擇於現階段才向法庭提出今次申
請，又質疑有關證據未必與本案有關。

■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香港數碼電台台
長、資深傳媒人麥潤壽的妻子，今年8月及10月，兩
度發現放在寓所衣櫃內的韓圜不翼而飛，懷疑家中印
傭偷去相等折合約2.1萬港元的韓圜。涉案印傭昨日於
東區法院否認一項盜竊罪受審，法官認為麥曾對女傭
表示「如果偷咗就老老實實認」及「我唔會報警」，
涉誘導女傭認罪，故裁定表證不成立，並撤銷控罪。
印傭散庭後心情激動，忍不住痛哭流淚。
沒有律師代表的被告Sri Devi Yatemo（34歲）昨日
否認在去年8月至今年10月11日間，在麥潤壽的麥當
勞道64號寓所中，偷去320萬韓圜，折合約2.1萬港
元。

麥曾查問「偷咗就老老實實認」
麥潤壽及其妻子張貝詩先後供稱，去年一家四口到

韓國旅遊後，將用剩的韓圜放在沒上鎖的衣櫃，惟今
年8月及10月發現韓圜「唔見咗一大疊」，並對被告
起疑，惟她否認。麥今年10月12日再查問，並向被告
表示「如果偷咗就老老實實認」，又指不會報警。印
傭作勢舉起手指表示「淨係拎咗咁多」，又透露只能
兌換約3,000港元。麥強調「無諗過叫佢還錢，因為知
佢還唔到」。
裁判官馬保華表示，不能排除麥的說話令被告向警

方作出招認，又指控方「聽到麥的證供，就應該知唔
好浪費時間」。馬官認為控方未能證明被告自願作招
認，故拒絕接納控方呈上的證供，裁定表證不成立，
撤銷被告的控罪。

找換店缺「審匯」記錄
海關首度公開譴責

沒收手機覆核案
官准再延期交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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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偷320萬韓圜
麥潤壽印傭獲撤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鐵
紅磡站昨晚7時發生打鬥事件。一名身
穿港鐵制服的職員，懷疑在大堂勸喻一
名物業代理勿站在出閘機前滋擾乘客發
生爭執，繼而動武，職員被對方按在地
上不斷揮拳毆打，最後驚動警員到場制
止，兩人同涉嫌「公眾場所打架」被拘
捕。

片段網上傳 遇襲者面腫
有關打架片段很快就被人上載互聯
網，旋即瘋傳。片段可見一名身穿恤衫
西褲的男子，以身體力壓穿黃色T恤制
服的港鐵職員，不斷以右拳毆向對方頭
部，繼而箍頸再繼續拳毆，拳拳打頭，
職員毫無還擊之力。其間一名穿西裝的
男子上前擬勸阻，但不獲理會，隨後亦
有港鐵職員及市民上前制止亦不果，最
終在警員到場時才制止。片段可見遇襲
職員「口腫面腫」明顯受傷，但他卻向
慰問的同事回應「冇事」，兩人其後被
警員帶走。

據了解，附近有發展商為推出新樓盤
設立示範單位及售樓處，故有大批物業
代理兜客。港鐵紅磡站有見及此，不停
以粵語、普通話及英文錄音廣播，說明
在該站範圍內禁止進行展覽、招徠、兜

售及問卷調查，違者將被檢控。
警方發言人表示，事件涉及一名42歲

姓張職員與一名20歲姓潘男子，兩人在
大堂入閘口互相襲擊，故將兩人一併以
「在公眾地方打架」拘捕，兩人均稱頭

部受傷送院治理。案件由九龍城警區刑
事調查第七隊跟進調查。港鐵表示十分
關注事件，遇襲職員事後因傷送院，事
件已交由警方調查，強調任何情況都不
應以武力解決問題。

■遇襲港鐵職員(右)口腫臉腫。
網上片段截圖

■涉嫌將港鐵職員「撳住打」的
男子。 網上片段截圖

■港鐵職員在紅磡站內被人按地不斷拳毆。
網上片段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事發時年僅27歲
的女文員，於2010年7月14日在西貢滘西洲海面
初學滑水，由快艇拖行玩花式水上滑板時，疑失
平衡跌落海中，身體高速撞向水面昏迷送院。女
文員事後被證實左腦葉受創，認知及自理能力受
損，左邊半身更喪失部分活動能力，以致她日後
無法繼續工作及進行正常社交。女文員胞弟早前
代姊入稟，指船主及駕船者疏忽及須為意外負責
任，向兩人追討人身傷亡賠償900萬元。
原訴人為女傷者黎佩玲（33歲）的胞弟黎顯
豪，兩名被告則為肇事快艇船主何志強及駕船者
袁傑豪，其中何已承認罪責，只就賠償金額有爭
議。原訴人代表律師指，兩被告的疏忽在於袁超
速駕駛船隻、袁在酒精影響下駕駛船隻，以及沒
有委派瞭望員監察滑水者的情況。
香港滑水總會教練熊祖耀以專家證人身份作供
稱，船隻速度愈快，滑水者跌落海中所承受的衝
擊力亦會愈大，水面硬度高故傷勢會較嚴重。
他又指根據指引，一般初學者最高的船速宜定
於每小時26公里，但從傷者男友的描述，當時船
隻的「尾浪」既窄且矮，故推斷船隻行駛速度逾
30公里。至於案中傷者滑水時曾喝下啤酒，他認
為少於兩罐是可接受，但指酒精會令其反應減
弱。他又承認，不能肯定今次意外的嚴重程度有
多少為酒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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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涉藏毒18歲少女，
昨凌晨在香港仔與3名青年當街飲酒聊天時，被警截查搜
出「丸仔」毒品，其間有人發惡涉以「撩陰腿」踢傷警
長，兩名警員拘捕少女時亦因遇激烈反抗受傷，最終將少
女制服帶署。
涉案少女姓高（18歲），涉嫌「藏毒」及「襲警」被扣
查；遇襲3警包括被「撩陰腿」踢中的軍裝警長、一名警
員及一名便衣警員，同被送院檢驗。
事發昨日凌晨約2時半，一隊衝鋒隊警員在香港仔巡
邏，當經過湖南街與成都道交界時，發現有3男1女年輕人
在一間快餐店門外飲酒喧嘩，擾人清夢。警遂上前調查
時，3男尚算合作，但懷疑受藥物影響的少女卻不合作，口
出惡言，更一度涉以啤酒潑向警員，但沒有潑中。警員發
出口頭警告後，取得少女的手袋檢查，發現內有一包共44
粒疑是受管制藥物的橙色藥丸。
現場消息稱，當警長查問丸仔來歷時，少女聲稱是醫生
處方的藥物，又謂「食咗會好high」。其間有人情緒激
動，突起飛腳踢中警長下體，在旁警員見狀上前制止並予
以拘捕時，少女激烈反抗，並稱「我老竇都係差人」，最
終被制服拘捕，但有兩名警員在糾纏間亦告受傷。

惡少女「撩陰腿」傷警：
「我老竇都係差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丁屋發展商及11
名沙田原居民，在2008年至2011年間，涉嫌非法
收取20萬元報酬轉讓「丁權」，以及詐騙地政總
署批出丁屋建屋牌照被起訴。控辯雙方昨日在區
域法院進行結案陳詞，法官聽取控辯雙方陳詞
後，將案件押後至明日（周五）裁決。
控方庭上透露，沙田鄉委會主席莫錦貴於案中

曾充當發展商與原居民的中介人，以及利用主席
之位向地政處施壓。
法官質疑莫及其他中介人是否案中串謀者，控
方指現在未有充份證據檢控莫等中介人。案中12
名被告為丁屋發展商李欽培（82歲）及11名沙田
原居民，他們早前否認串謀詐騙及串謀向代理人
提供利益共23項控罪。

「丁權」騙案 官疑「中介」或串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元朗錦田河昨日
有逾千條烏頭死魚湧現，綿延河面達一公里，部
分魚身已發脹並發出惡臭，附近民居及途人大受
影響。渠務署事後派人到場打撈，環保署表示已
抽取河水樣本化驗，了解烏頭魚集體死亡原因；
漁護署事後指曾向南生圍附近一個魚塘了解情
況，但魚塘並無異常死魚情況。有指因死魚全屬
烏頭，懷疑附近有魚塘的魚網出現破洞，令烏頭
湧出錦田河，因河水太污濁，烏頭無法適應污染
環境而死亡。
現場為近元朗私人屋苑爾巒對開的錦田河，昨

晨突發現有逾一千條烏頭死魚在河面漂浮，綿延
約千米，魚身已發脹並發臭，只要行近河邊便聞
到濃烈惡臭，臭味亦會隨風吹至附近民居及行人
路。
經常在河邊踏單車的居民胡先生表示，首次看
到河上有大量死魚，對事件感到奇怪。
昨日下午2時許，渠務署外判清潔工到場打撈魚

屍，將它們放進黑色膠袋內。有工人透露，烏頭

懷疑來自附近魚塘，相信因魚網有破洞，令烏頭
湧出錦田河。環保署表示已抽取水樣本作進一步
化驗了解原因。
香港新界養魚協進會理事長黎來就表示正了解

事件，暫未知原因。他估計有可能是錦田河上游
有魚塘塌圍，因而流出大量烏頭；但亦不排除有
人因烏頭大量死亡，將其棄到河中的可能。
綠色力量科學及自然護理總監鄭睦奇表示，烏
頭為鹹水魚，但會選擇在淡水河口繁殖，而進入
淡水亦能適應生存。他指錦田河屬「感潮河」，
即會受潮汐影響，河水流速有顯著的周期性變
化。昨日為農曆十四，將近大潮，不排除烏頭在
后海灣河口突然被潮水沖入河中。
至於大量烏頭死亡原因，鄭指可能因缺氧，但
詳細原因則有待驗水報告確定。他指烏頭在錦田
河可生存，而多年前養魚戶會在錦田河口取魚
苗。不過自上世紀80年代起，因水質污染，養魚
戶已轉向內地及台灣購買魚苗，至今錦田河流域
仍有數十個魚塘營運。

逾千烏頭葬身錦田河

■■渠務署工人打撈死在渠務署工人打撈死在
河邊的烏頭魚屍體河邊的烏頭魚屍體。。


